附件
固原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固原市17项任务，需2022年完成整改的3项和需2023年完成整改的7项军已完成整改并销号，2025年完成整改的5项和立行立改，长期坚持的2项整改任务正按序时进度推进。
一、任务1：一些地方和干部对贯彻新发展理念缺乏深刻理解，不能正确把握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有的认为宁夏当务之急还是尽快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过得去就行；有的认为西北地区自然条件差，短期内改善生态环境不太可能。实际工作中，对宁夏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缺乏足够认识，忽视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一心只想铺摊子、上项目、扩规模，甚至在黄河岸边布局工业园区、上马高污染项目。对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存在熟视无睹、推诿扯皮的情况，缺乏主动担当的责任意识，经常是上级提出要求、媒体曝光后才进行整改。
[bookmark: OLE_LINK1]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进展情况：已完成，暂未销号
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坚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结合固原市生态环境特点、生态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设置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固原的生动实践》《守好生态环境生命线  奋力描绘“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固原画卷》《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促进条例》《关于支持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实施方案》解读等多个课题专题，组织对市县（区）处、科级领导干部进行集中轮训和专题培训。制定印发了《固原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市直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进一步压紧压实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责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环保格局。各级党委和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部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点工作，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任务2：2020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开展黄河流域“挖湖造景”问题专项检查。自治区开展自查后，对排查出的26个“挖湖造景”突出问题项目提出整改时限。但一些地方和部门推进整改不坚决，部分问题久拖不决、进展滞后。
整改时限：2022年12月底
进展情况：已完成
[bookmark: _GoBack]制定印发了《固原市侵占耕地挖湖造景整改方案》，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各县（区）、市直有关部门配合，对全市“挖湖造景”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我市不存在“挖湖造景”问题。我市坚持把督查整改与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相结合，与推进先行区建设、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相结合，今后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项目审批，依法依规办理项目审批、取水、用地、环评、施工许可等手续，坚决杜绝“挖湖造景”工程，从源头解决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三、任务7：宁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电耗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和2倍，但一些地方仍对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认识不足，未批先建问题突出。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
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制定印发《固原市碳达峰实施方案》《固原市“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宁夏回族自治区“两高”项目管理目录》，实施重点领域节能工程，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行“两高”项目动态监管，严把项目备案、核准和各项前期手续办理关口，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势头。
四、任务15：自治区一些职能部门对所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没有清晰认识，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力度不够。自治区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落实节能审查要求把关不严，部分违建项目查处不及时，监管责任缺位，致使“两高”项目未批先建问题突出。
整改时限：2023年12月底
进展情况：已完成
对“两高”项目全面排查，暂未发现“两高”项目；严格按照自治区“两高”项目管理目录，执行《宁夏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开展项目审查，杜绝“两高”项目建设；加强执法监管，坚决杜绝未批先建问题发生。
五、任务16：自治区水利部门实施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流于形式，一些地方违规超量取用黄河水问题突出。宁夏制定的《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用水效率红线、重要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控制指标未达到考核目标的，应评为不合格。石嘴山市2019年取水总量超计划0.47亿立方米，水资源考核结果却为良好；固原市2019年和2020年抽取地下水量分别超取水指标30%和93%，水资源考核却被评为优秀。
整改时限：2023年12月底
进展情况：已完成
核定“十三五”期间固原市取用水量，核实了2019年、2020年地下水取水量；向自治区水利厅上报了《固原市2025年万元GDP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13%修改意见的函》，提出差异化考核的意见；编制完成固原市“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将最严格水资源和节水型社会建设考核纳入政府效能考核，制定并执行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印发了《2022年固原市水量分配及调度计划》，用水权改革完成农业、工业和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确权，各县（区）政府印发了确权成果；2022年全市取用水量1.705亿立方米，在自治区下达的指标范围内；制定印发了2023年固原市水量分配调度指导方案，全市取用水总量控制在2.637亿立方米以内。
六、任务27：宁夏全域位于黄河中游，长期以来水资源粗放利用，2020年万元GDP耗水量178.6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在沿黄9省区中排名末位，黄河流域水生态、水环境保护工作亦存在较大差距。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
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严格水资源管理，持续推进河湖“清四乱”工作，整治完成4194个取水口，办理取水许可证1247个，工业企业计量安装率达到100%。取用水总量严格控制在2.9亿立方米以内。严格限制高耗水产业发展，积极发展节水型农业、工业、服务业，对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上的工业和服务业单位制定计划用水方案。2024年固原市万元GDP用水量（当年价）较2023年降低3.7%，达到全区先进水平值，向自治区水利厅上报了《关于调整“十四五”固原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考核基数的报告》。
七、任务31：固原经济开发区金昱元化工公司2019年、2020年分别无证取水500万立方米、550万立方米。
整改时限：2023年6月底
进展情况：已完成
制定印发了《固原市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自查重点问题整改方案》；完成固原经济开发区“一区三园”145家工业企业用水情况摸底；完成宁夏固原经济开发区规划水资源论证和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报告书，通过自治区水利厅审查批复；办理了金昱元两家子公司用水权证，并对宁夏金昱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无证取水分别罚款2万元；完成供水企业宁夏六盘山水务有限公司海子峡水库、彭堡地下水取水许可证办理。宁夏金昱元化工集团缴纳水资源税964.07万元，补缴滞纳金597.18万元。
八、任务33：为缓解黄河流域用水矛盾，挖掘农业灌溉节水潜力，宁夏建立了水权交易制度。但督察发现，一些地方“水权交易”有名无实、替代承诺流于空文，水权转换节水工程建设迟缓。
整改时限：2023年12月底
进展情况：已完成
完成112.29万亩农业灌溉耕地、272家工业企业和514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水量复核、审核、确权工作，确权水量19524万立方米，颁发用水权证及取水许可证1924本；督促各县（区）完成用水权确权成果公示；严格按照宁夏用水权收储交易、市场交易规定，探索水权交易；梳理原州区、西吉县暂不能配置的黄河水指标，将暂不能配置的2300万立方米黄河水农业水权短期内交易给自治区宁东化工企业，增加财政收入2302万元；彭阳县依托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在县域内协议转让工业地下水用水权1.84万立方米，交易金额13.94万元。
九、任务42：2020年宁夏农业取水量58.64亿立方米，占取水总量的83.5%，农业耗水量占全区总耗水量的78.4%，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55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
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出台《关于落实水资源“四定”原则深入推进用水权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部署优化分配用水量、精准核定用水权、合理确定用水价、构建市场化交易机制、建立监测监管体系等节水改革工作。优化调整种植结构，适度压减高耗水作物，持续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录入全国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信息系统平台大中型灌区共13个，安装干渠直开口计量设施2803个。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田间节水，2021-2024年建设完成180.83万亩高标准农田。
十、任务43：一些地方对农业节水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沿袭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用水方式粗放，超计划取水情况时有发生。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
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强化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加大农业种植调整力度，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和节水农艺技术，加强农业用水管理，实现农业取水量、耗水量不超计划指标，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加快构建水肥高效利用技术体系，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建设，项目区水资源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85，2021-2024年完成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务40.67万亩。
十一、任务49：督察还发现，宁夏生活垃圾处理隐患较多。全区约70%的生活垃圾通过填埋场处理，但一些填埋场配套治理设施不健全，甚至长期“带病运行”，环境污染隐患突出。
整改时限：2023年12月底
进展情况：已完成
对全市53个乡镇农村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全面排查，建立了基础台账，列出问题清单，下发了督查通报；各县（区）针对存在的隐患问题按照“一场一策”原则组织实施填埋场改造提升工程；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在固原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投资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炉渣综合利用、餐厨垃圾处理、污泥干化处理一体化项目，市区和县城生活垃圾统一运送至固原市循环经济产业园集中焚烧处置。推行公司化社会化运营管理模式，委托有资质第三方对全市生活垃圾实施环卫一体化管理；建成了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和六盘山镇十字村垃圾收集转运和分拣中心，完成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将台堡镇明台村垃圾分类示范点建设，正在实施将台堡镇、震湖乡、新营乡3个乡镇垃圾分拣站和马莲乡张堡源村、硝河乡隆堡村垃圾分类示范村建设；编制固原市生活垃圾分类及无害化处理中长期专项规划。
十二、任务51：固原市大部分生活垃圾填埋场未配套建设渗滤液处理设施，也未开展地下水监测，环境污染频发，其中西吉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滞后。六盘山水务西吉分公司在填埋区外无防渗土坑内违法倾倒2300余吨污泥，马莲乡垃圾填埋场违法设置溢流管将渗滤液直排外环境，地下水及土壤污染风险突出。
整改时限：2022年12月底
进展情况：已完成
完成全市61座生活垃圾填埋场排查，分类建立台账。对50座乡镇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监测设施进行维修改造，配套建设监测井185眼。隆德县、西吉县、彭阳县实施了县城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扩容提升工程。制定印发地下水监测方案，完成2轮监督性监测。建成西吉县垃圾填埋场（二期）渗滤液池处理设施并投入运行，对渗滤液收集池进行了维修加固，拆除西吉县马莲乡渗滤液池溢流管，溢流到河沟渗滤液全部清理并安全处置，西吉县垃圾填埋场（一期）违规倾倒的污泥的已全部清运并规范处置，对六盘山水务公司的违法倾倒污泥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
十三、任务54：宁夏三面环沙、干旱少雨，生态本底脆弱，一旦遭到破坏修复难度很大。但一些地方无视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违规开采破坏生态问题多发频发，一些重要生态系统修复保护不力。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进展情况：已完成，暂未销号
编制《固原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制定《固原市矿产资源领域常态化监管工作方案》，明确开采与保护布局优化调整的方向和措施；合理确定矿产资源开发强度，优化开发利用结构，扎实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组织自治区包矿专家不定期对全市生产矿山进行业务指导和督导检查，市、县（区）成立领导小组，针对反馈问题进行排查整治，落实常态化监测及督导检查机制、“两报告、一方案、一清单”责任机制、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监督机制，做好矿产资源领域常态化监管工作，严厉打击矿山严重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固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四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经自治区批复。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组织申报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国家示范工程等，持续争取国家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资金支持。建立全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储备库，全面推进重点区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和国家“双重”规划涉及固原项目建设。
十四、任务60：2016年国家《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要求，省级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地方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发布地方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名录。督察发现，宁夏仅将国家重要湿地和自治区级重要湿地纳入名录管理，未按要求建立和发布一般湿地名录，造成一般湿地保护不力，部分湿地划界不严格，甚至被违规占用、虚假增补。自治区林业和草原部门2020年对湿地增补审核把关不严，17万亩新增补湿地中存在虚假增补情况，占地56亩的沙湖垃圾填埋场甚至被作为“一般湿地”增补进湿地范围。
整改时限：2023年12月底
进展情况：已完成
结合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初步成果，组织对2020年已发布的一般湿地名录面积、边界和范围重新进行认定核实，建立矢量数据库，向社会发布一般湿地名录270个7803.1396公顷。原州区和泾源县核实非湿地面积1397.56亩，按照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重新补划，增补湿地面积2231.68亩，并进行公示和登薄确权，完成异地增补整改台账建立等工作。
十五、任务66：宁夏每个县区均建有工业园区，自治区近年来大力推进工业园区整合优化和改革创新，但督察发现，有的尚未摆脱传统发展路径依赖，有的规划布局不合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个别园区甚至成为违法企业集中地。国家《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限制开发区域内原则上不得建设开发区。自治区《开发区整合优化和改革创新实施方案》也明确“一县一区，每个开发区原则上不超过3个区块”，要求整合相邻、相近的开发区，推进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督察发现，全区部分园区仍为“一园多区”布局，区块及产业分布散乱、同质化现象明显，导致一些产业无序扩张，资源环境消耗不断加剧。
整改时限：2023年12月底
进展情况：已完成
完成现有5个园区的区块整合，督促5个工业园区分别出台了《关于加快推动工业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完成5个开发区评价考核工作，2022年向自治区工信厅申报宁夏西吉工业园区换热站及供热管网改扩建工程等5个园区低成本化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16846万元，工信厅拨付资金3485万元。
十六、任务74：2020年宁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仅为4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
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制定《2023年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工作方案》《2024年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组织召开全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工作安排部署暨固体废物产生利用企业合作交流会。完成六盘山电厂2×1000MW机组扩建工程和彭阳煤电联营项目2x660MW机组工程固废综合利用专题评价报告评审工作。深入宣传固废奖补政策，支持家兴建材、渤泰新材料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宁夏佰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隆德县再生资源利用预制厂等固废项目完成建设并投产运行。新引进的彭阳县链邦工贸有限公司年50万吨煤矸石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开工建设。申报2022年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补助资金600万元，争取2023年固废奖补资金37.55万元。2022年和2023年全市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3.9%和88.9%，完成目标任务。
十七、任务76：固原市固体废物处置场尚未建成，宁夏金昱元化工公司的钙镁泥只能长期在厂区堆放。
整改时限：2022年12月底
进展情况：已完成
督促企业完成固废渣场防风抑尘网加固维修，对现存的钙镁泥采用双层防尘网全面遮盖，进一步加大利用量，逐步消化利用。2022年5月建成园区固体废物处置场，制定了相关运行管理制度，规范运行。宁夏金昱元岩盐开发有限公司建设了钙镁泥洗涤项目，新产生的钙镁泥经洗涤后全部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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